
 

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
簽

於 宜蘭縣礁溪鄉公所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礁溪鄉公墓位置圖附件1、申請書附件2、公墓申請作業流程附件3、宜蘭縣礁溪鄉

111年712月公墓使用及遷出統計明細表附件4、礁溪鄉公墓可供申請墓基附件5

主旨：為辦理本鄉推動殯葬業務行政透明措施乙案，簽請核示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」第4點第5項辦理。

二、依前項方案積極推動行政透明化，透過建構公開、公平的殯

葬設施使用機制，讓殯葬設施之使用者均能隨時檢視、查詢

，以消弭殯葬文化的不透明部分。

三、承上，為推動本鄉推動殯葬業務行政透明措施，擬於本所網

站公開本鄉公墓位置、申辦申請書、流程說明、 111年度

7~12月 使用及遷出統計明細、可供申請使用墓基等資訊，以

提升本機關行政透明之形象。

四、檢附 111 年度 7~12月份 使用及遷出統計明細、可供申請使

用墓基各1份。

擬辦：奉核可後，移請請行政室協助公開上網事宜。
 

敬陳

會辦單位：行政室林立倫、 政風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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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宜蘭縣礁溪鄉公所社會課課員 胡正偉：112/02/02 16:09

統整意見：

2.宜蘭縣礁溪鄉公所社會課課長 林靜瑩：112/02/02 17:22

統整意見：

3.宜蘭縣礁溪鄉公所行政室臨時人員（新制） 林立倫：112/02/03 08:05

統整意見：

4.宜蘭縣礁溪鄉公所行政室室主任 葉建河：112/02/03 08:59

統整意見：

5.宜蘭縣礁溪鄉公所政風室主任 宋益安：112/02/04 13:11

統整意見：

6.宜蘭縣礁溪鄉公所秘書室秘書 吳子昂：112/02/04 13:48

統整意見：

7.宜蘭縣礁溪鄉公所主秘室主任秘書 蔡志祥：112/02/04 14:06

統整意見：如擬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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